
个 人 所 得 税 纳 税 申 报 表
（适用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申报）
纳税人识别号：210103463003785 
所得年份：   2016    年                              填表日期：  2017  年     3  月    X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纳税人姓名
	X X X
	国籍（地区）
	中国
	身份证照类型
	居民身份证
	身份证照号码
	18位身份证号

	任职、受雇单位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任职受雇单位

税务代码
	210103463003785
	任职受雇单位

所属行业
	7320
	职   务
	担任的行政职务
	职   业
	科研或行政人员

	在华天数
	外籍人员填
	境内有效

联系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72号
	境内有效

联系地址邮编
	110016
	联系电话
	座机或手机

	此行由取得经营所

得的纳税人填写
	经营单位

纳税人识别号
	不填
	经营单位

纳税人名称
	不填

	所  得  项  目
	年  所  得  额
	应纳税
所得额
	应纳
税额
	已缴(扣)
税额
	抵扣税额
	减免
税额
	应补
税额
	应退
税额
	备  注


	
	境内
	境外
	合计
	
	
	
	
	
	
	
	

	1、工资、薪金所得
	明细表中收入数
	
	明细表中收入数
	明细表中收入数-42000
	明细表中已纳税额数
	明细表中已纳税额数
	不填
	不填
	不填
	不填
	不填

	2、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3、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4、劳务报酬所得
	
	
	
	
	
	
	
	
	
	
	

	合     计
	以上行求和
	
	以上行求和
	以上行求和
	以上行求和
	以上行求和
	
	
	
	
	

	我声明，此纳税申报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填报的，我保证它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纳税人（签字）：本人签名

	代理人名称：                                                                           经办人（签章）：    

代理人（公章）：                                                                        联系电话：


税务机关受理人（签字）：
税务机关受理时间：年月日受理申报税务机关名称（盖章）：

填表说明：

1、“所得项目”按以下内容填写，可多选：

1）工资、薪金所得；
　      2）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3）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4）劳务报酬所得；
　    　5）稿酬所得；
　　    6）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7）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8）财产租赁所得；
　　    9）财产转让所得；
      　10）偶然所得；
　　    11）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
2、“收入额”

1）工资、薪金所得，按照未减除费用（每月2000元）及附加减除费用（每月3200元）的收入额计算。
　    　2）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按照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实行查账征收的，按照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计算；实行定期定额征收的，按照纳税人自行申报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计算，或者按照其自行申报的年度应纳税经营额乘以应税所得率计算。
　　    3）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按照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计算，即按照承包经营、承租经营者实际取得的经营利润，加上从承包、承租的企事业单位中取得的工资、薪金性质的所得计算。
　　    4）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按照未减除费用（每次800元或者每次收入的20%）的收入额计算。
　    　5）财产租赁所得，按照未减除费用（每次800元或者每次收入的20%）和修缮费用的收入额计算。
　　    6）财产转让所得，按照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即按照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转让财产过程中缴纳的税金及有关合理费用后的余额计算。
　　    7）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收入额全额计算。
3、如有外单位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或其他项目所得，并由该单位代缴个人所得税，在“扣缴义务人”列须填该单位纳税识别号；如果税款自行缴纳，“扣缴义务人”列不填，在“已（扣）缴税额－自缴”列填报。

